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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

（2002 年 2 月 10 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12 号公布）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广播电视机构赴国外租、买广
播电视频道（率）、时段和设立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下简称租买频
道和设台）的工作，扩大我国广播电视节目在国外的播出和覆盖，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应符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制定的布局和结构规划，应遵循“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原则。
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机构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在节目、技术和资
金等方面的合作。

第三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负责审批全国赴国外租买频
道和设台及与有关部门的协调。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对所
辖区省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项目的管理工
作。

第四条 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可申请从事赴国外租
买频道和设台业务。

第五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单位从事赴国外租买频
道和设台，须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申请，由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审批。

省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须向省级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
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批。

跨省（区、市）合作项目，由主办地省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向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申请，经所涉及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批。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审批前可视情况征求有关部门意
见。

第六条 申请从事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须提交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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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请书；
（二）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
（三）项目内容和方案；
（四）具体合作者（机构或个人）的政治、经济、宗教背景及资

信情况等相关资料；
（五）合作意向书
（六）项目财务预算报告；
（七）节目制作、编排、传送或播出的方案；
（八）其他需要的文件。
第七条 广播电视机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可以采取独

资或与国内外其他机构合资、合作的形式。
第八条 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对所辖广播电视机

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项目业务运营的监督管理。跨省（区、
市）合作项目，由各相关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协商后，指定或成
立专门机构负责业务运营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经批准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项目，如需更换合
作对象、更改频道（率）与时段、大规模改换或重组节目，应按本规
定第五条规定的程序重新报批。

第十条 以租买频道和设台的方式在国外播出的节目须符合
对外宣传的需要，具有针对性。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一）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向世界全面、正确地介绍中国；
（三）有利于树立和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
（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五）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六）有利于中外关系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七）尊重所在国（地区）的法律以及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

仰。
第十一条 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应遵循“以我为主、对我

有利”的原则，优先转播和使用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租买的频道、
频率、时段和所设台播出的节目中，中国广播电视节目须占主要比
例。

第十二条 赴国外租买的频道和设立的台在国内的接收，按
照国家有关境外卫星电视管理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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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
定的，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其予以警告，责令其停止违规行为，
予以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
处分。

第十四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业
务的，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 6 个月内依照本规定重新办理手
续。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2 年 3 月 1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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